钟山经济开发区（红桥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办法
日期：2017-07-27 16:39       字号： [小 中 大]   视力保护色：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区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努力在“创新驱动、产城互动”上率先取得突破，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坚持投入产出与企业优惠挂钩的原则，坚持市场化建设经营的原则。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一是总部经济类：1.金融机构类：银行、基金、证券、期货、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2.中介机构服务类：对外贸易、现代物流、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3.技术研发类：专利发明、软件开发、大数据应用处理、创意设计和规划设计有关工作室等；
二是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PO）企业或基本符合IPO条件的拟上市企业。
三是实体经济类：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商贸物流、生物医药产业等相关产业。
第三章  财税优惠政策
第四条  符合总部经济类的（1.在我区依法登记注册并完成相关审批的；2.有固定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的；3.在经济发展局备案的；4.业务面向全国及海外的；5.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年度缴纳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总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年度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投产当年奖励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的70%，以后每年奖励50%。对企业高管人员及特殊技术人才，全额奖励个人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
第五条  迁入我区或对我区企业并购重组的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PO）企业或基本符合IPO条件的拟上市企业，除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6〕19号）中贫困县区优惠政策执行外，投产当年奖励实际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的100%，以后每年奖励50%。对企业高管人员及特殊技术人才，全额奖励个人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
第六条  符合实体经济类的（1.在我区依法登记注册并完成相关审批的；2.在我区购买或租用土地及标准厂房的；3.在经济发展局备案的；4.年产值2000万元及以上且年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总额100万元以上的），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年产值2000万元及以上且年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总额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投产当年奖励实际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的100%，以后每年奖励50%。对企业高管人员及特殊技术人才，全额奖励个人所得税在本级财政留成部分。经省级及以上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项目，按照黔科通〔2015〕104号、六盘水府办函〔2016〕99号文件执行。
第四章  标准化厂房及土地政策
第七条  符合我区实体经济类企业需要租赁标准化厂房的，第一年、第二年减免全额租金，第三年减免50%租金，第四年减免30%租金，第五年减免20%租金。购买标准化厂房的企业：一次性付款的，按土地地价加建安成本价两项总和的20%进行补助;企业在租赁标准化厂房3年内，提出需要购买已租赁厂房的，按土地地价加建安成本价两项总和的10%进行补助。来我区投资需购置土地的实体经济类企业，我区开通绿色通道办理，并享受土地相关优惠政策。
第五章  优质服务
第八条  工商部门试行网上注册登记，申请人可快捷地办理市场主体名称网上查询、名称网上预核准，市场主体网上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备案工作。
税务机关实行网络开具普通发票。纳税人通过互联网专用安全通道登录网络开票系统，可以实现普通发票网络在线开具、信息实时采集、发票真伪查询和发票数据的综合利用等功能。有利于纳税人快捷、安全开具发票，节省发票验旧、缴销时间，降低办税成本。
第六章  附则
第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弄虚作假的企业，我区有权追回本办法中涉及的全部奖励和扶持资金,并提请有关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钟山经济开发区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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